
「非居住者」各類所得申報作業 

 

壹、本作業適用對象為非居住者 

何謂「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簡稱居住者)」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簡稱非居住者)」？ 

一、下列兩種人系屬居住者： 

1.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註)，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境內者。(即在台設有戶籍，且於一課稅年度在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或在台設有戶籍，境內居住合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

華民國境內。所稱「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應衡酌個人之家庭與社會關係、政治文化及

其他活動參與情形、職業、營業所在地、管理財產所在地等因素，參考下列原則綜合認定：a.享有全

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等社會福利。b.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華

民國境內c.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執行業務、管理財產、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d.其他生活情況或經濟利益足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註：「有住所」：經諮詢中區國稅局解釋有2種情況可擇一考量，分別為(1)外籍人士已取得中華民國

之身分證並有以本人為主而設戶籍的戶口名簿，但借居在中華民國親友之戶籍內不算有住所，(2)外籍

配偶來台多年且已依親，並移入中華民國配偶戶籍內的戶口名簿) 

2.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含)183天以上者，且每年需重

新計算(始日不計，未日計，入出境多次者，以實際居留天數累積計算)。 

二、不屬前項所稱的個人，即為非居住者。例如： 

1.本國人士在台已被戶政單位除戶(即在台無住所)，且一課稅年度在台居留天數未滿183天者。 

2.本國人士雖設有戶籍但於一課稅年度內均無入境紀錄者。 

3.本國人士雖設有戶籍但於一課稅年度內居住未滿31天，且其生活及經濟重心非在中華民國境內。 

4.外籍人士一課稅年度在台居留天數未滿183天者。 

貳、非居住者「薪資所得」申報作業 

一、非居住者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相關規定： 

依稅法規定同一課稅年度(課稅年度係指每年1月1日起到同年12月31日止)，支領工作酬勞者(亦稱納稅

義務人)在華居留未滿183天者(以下簡稱非居住者)，酬勞按給付額扣取18%，但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

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1.5倍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6%;支付酬勞的單位須於給付10日內至國稅局

辦理申報，繳清稅款。在華居留滿183天者(以下簡稱居住者)的薪資扣繳稅率與本國籍納稅義務人一

致，並須要於翌年至國稅局辦理結算申報所得稅;但若於申報期限開始前離境者，可於離境前至國稅局

辦理當年度結算申報。 

二、聘任短期來台之系所單位及外籍人士應注意事項： 

提醒各位外藉人士，所得人在華居日數滿183天而尚未離境者，比照本國籍納稅義務人於翌年5月1日至

31日辦理當年度之結算申報(請檢附護照、居留證、扣繳憑單及其他所得憑單或證明文件)，原扣繳稅

款將可退抵。非居住者當年度所得之扣繳憑單(紙本)，出納組將統一於翌年1月份交各系所轉發，屆時

請各位記得至系所領取;若年度中途離境者，則應於離境前一個月告知本校出納組，領取扣繳憑單，並

於離境前一週，攜帶上開文件至國稅局辦理申報。 



三、申報作業： 

由於本校無法確定外籍人士是否會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停留183天以上，且本校為快速核發各項所得，未

將各項所得集中於每月同一日給付，因此無法確實掌控部分納稅義務人的全月薪資所得總額，為免學

校短扣稅額而遭罰款，本校依國稅局之建議，於同一課稅年度內及每一筆薪資所得給付時，依下列原

則辦理： 

1.單次所得給付額未達(含)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1.5倍者，按給付額扣繳6%所得稅; 

2.單次所得給付額超過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1.5倍者，按給付額扣繳18%所得稅; 

3.單次所得給付額未達(含)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1.5倍，但當該月薪資給付累計總額已達行政院核定

每月基本工資1.5倍者，於給付該筆所得時，補扣該月已核發所得12%之稅款，扣款不足部份，於下次

所得補扣或請各請款單位負責通知外籍人士務必於規定的期限內至出納組以現金補稅，以免遭國稅局

逾期申報受罰。 

4.所得人於同一課稅年度內在華實際居留日數超過183天時，即可攜帶服務證(學生證)、護照及居留證至

出納組辦理變更為居住者薪資扣繳稅率。 

四、申報流程： 

1.承辦單位應準備以下文件送出納組辦理「非居住者所得登錄作業」。 

(1)非居住者之薪資所得清冊 

(2)非居住者之護照影本及居留證(原則上送一次即可，若有換證，請即時向本組更換)。 

2.出納組於確定給付日後，即時辦理「非居住者扣繳憑單網路申報作業」。 

參、非居住者「薪資所得以外之各類所得」申報作業 

一、薪資所得以外常發生之各所得有租賃所得、權利金、執行業務所得、演講費及稿費、競賽中獎獎金、

其他所得等((請參考出納組網頁/主選單/法規/「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或「各類綜合所得扣繳稅率

表」，判斷所得類別及應扣繳稅率)。 

二、「非居住者」所得稅申報期限：須於離境前完成，若當事人在給付發生後仍停留境內超過十日，則須

於給付所得10日內完成所得申報。 

三、申報流程： 

1.承辦單位應準備以下文件送出納組辦理「非居住者扣繳憑單網路申報作業」。 

(1)完成非居住者各類所得之給付當日或次日，請親自將「核銷支出憑證」及「應繳稅額(現金)」送至

本組辦理申報，若逾期送件致申報作業逾時遭國稅局補稅罰款時，將責由報帳單位負責繳納。 

(2)非居住者之護照影本、居留證(若無居留證可免送)。 

2.出納組於確定文件齊全後，即時辦理「非居住者扣繳憑單網路申報作業」。 

肆、「非居住者」各類所得申報逾期案件如何處理？ 

因財政部國稅局線上申報系統無法處理逾期申報案件，敬請所得給付單位承辦人員備妥「各類所得扣

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薪資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支出

原始憑證影本」及「居留證或護照影本」至校長室用印後，親自至金融單位繳納稅額、滯納金等，隨

即到中區國稅局埔里分局辦理「人工申報作業」。 


